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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56         证券简称：ST 中天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1-081 

 

中兴天恒能源科技（北京）股份公司 

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起诉（一审未开庭） 

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 

 涉案的金额：5,292.84 万元人民币 

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本次借款本金 2,000 万元已计提，

如法院支持原告对利息和违约金的请求，将会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产

生影响。 

 

2021 年 7月 20 日，中兴天恒能源科技（北京）股份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发来的（2021）京预 90345 号《传票》、《应诉通知

书》、《举证通知书》及《起诉状》，北京盛泽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北京盛泽鑫”）因与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

讼，诉讼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   一、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诉讼各方当事人 

原  告：北京盛泽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

住所地：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35 号 10层 

被告一： 中兴天恒能源科技（北京）股份公司 

住所地：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号东方广场 W2座 

被告二：邓天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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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三：黄博 

（二）诉讼请求 

1、判令被告一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2,000 万元及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（暂

计至 2021 年 5 月 27日，利息为 1,311.86 万元）； 

2、请求判令被告一赔偿原告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（自 2018 年 10月

1日起，以 2,013.4 万元为基数，按照日千分之一的标准计算，暂计至 2021 年 5

月 27日，违约金为 1,950.98 万元）； 

3、请求判令被告一赔偿原告因本案诉讼发生的律师费损失 30万元； 

4、请求判令被告邓天洲、黄博对被告一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 

5、请求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、公

告费和财产保全费等。 

（三）事实与理由 

2018 年 9月 21日，原告北京盛泽鑫与公司、邓天洲、黄博签署《资金借款

协议书》，约定北京盛泽鑫向公司提供 2,000 万元借款用于经营周转，借款期限

为 2018 年 9月 2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日，借款利率为年利率 24%，由邓天洲、

黄博为公司在该协议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。 

2018 年 9月 21日，北京盛泽鑫如约向公司支付借款 2,000 万元。现该笔借

款期限已于 2018 年 9月 30日届满，公司未按时还本付息，北京盛泽鑫为维护合

法权益，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二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

本次借款本金 2,000 万元已计提，如法院支持原告对利息和违约金的请求，

将会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产生影响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上海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，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，敬 

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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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中兴天恒能源科技（北京）股份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7月 22 日 

  

 

 

 


